104年度 技術型高中一般科目暨藝術群科中心學校

「新任科主任及新進教師十二年國教課綱宣導暨社會企業理念宣導」
教師研習活動實施計畫
一、辦理依據：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4年2月17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040019481號函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與評鑑中心接受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託附設之「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一般科目暨藝術群科中心學校」，辦理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推動教師專業發展相關活動。
二、計畫目的：
（一）宣導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及社會企業理念，提升新任科主任與新進教師專業知能。
（二）增進教師對於未來課綱、社會企業理念與推動工作等相關知能，擴展教學視野，豐富教學內容。
三、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技術型高中群科課程推動工作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機電科技學系）

主辦單位：技術型高中一般科目暨藝術群科中心學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與評鑑中心）
協辦單位：臺中市新民高中
四、研習日期：104年10月2日（星期五）
五、研習地點：臺中市新民高中表演藝術科專業教室（臺中市北區健行路111號，綜合大樓九樓）。
六、研習對象：全國公、私立技術型高中、普通型高中附設技術型類科學校及綜合高中之相關科目教師參加，每校1～3名代表出席。

七、研習內容：如研習課程表。

八、研習方式：以專題演講及綜合座談方式辦理。

九、報名時間與方式：請於104年9月29日前報名。
（一）網路報名：「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課程代碼：1847181。
網址：http://www2.inservice.edu.tw/。
（二）傳真報名：02-2341-5994（報名表如附件一）
（三）e-mail報名：李世佳（02-7734-3673）：apple@ntnu.edu.tw


林筱雯（02-77343671）：vicky2810@ntnu.edu.tw

十、其他：

（一）研習期間請各校核與參加人員公（差）假，其往返差旅費、膳雜費等均由服務學校依規定支給。
（二）研習結束後，全程參予者給予3.5小時之教師研習時數認證。

（三）提供停車場（錦中街停車場）供研習學員及講師停車。
（四）攜帶悠遊卡搭乘臺中市公車八公里免費，請多加利用。
（五）為響應節能減碳政策，請自備環保杯、筷。
十一、研習課程表：
	活動內容
	主講人

	8:30-8:50
	報到

	8:50-9:00
	開幕式

	9:00-10:30

(90分鐘)
	專題研討一：

社會企業理念宣導
	靜宜大學國際企業學系
王友民助理教授

	10:30-10:50
	休息時間
	

	10:50-11:50
(60分鐘)
	專題研討二：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之規劃（分組進行）
第一組：一般科目群

第二組：藝術群
	一般科目：

課綱委員
(待聘)
藝術群：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張曉華教授
（藝術群課綱召集人）

	11:50-12:30
	綜合討論
	

	12:30
	研習結束


註：下午場次另有藝術群特色設備－動態攝影棚實務與應用教師研習，將展示最新的動態攝影器材設備及新民高中表演藝術科參觀，歡迎老師一起參與哦。

104年度 技術型高中一般科目暨藝術群科中心學校

「新任科主任及新進教師十二年國教課綱宣導暨社會企業理念宣導」教師研習活動 報名表
一、研習日期：104年10月2日（五）上午09：00至12：30。
二、研習地點：臺中市新民高中表演藝術科專業教室
（臺中市北區健行路111號，綜合大樓九樓）。
三、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課程代碼：1847181
四、報名資料 ：(各欄位資料請務必填寫)

	服務單位：

	姓名：
	學校所在縣市：

	職稱：
	任課科目：

	聯絡電話：
	手機：

	e-mail：
	身分證統一編號：
(研習時數登錄用，可現場填)

	※中午備有餐盒，請勾選：□素食  □葷食  □不需要
□其他特殊需求            如：不食牛/豬/雞等 
※是否參加下午場次「動態攝影棚實務與應用」教師研習：□是 □否


☆本回條視需要請自行影印使用☆
附註：

一、本調查表協請於9月29日（週二）前惠復（傳真、電子郵件均可），俾便統計人數，謝謝您！
二、研習聯絡人：李世佳助理/林筱雯助理   

傳真：(02)2341-5994

電話：(02)77343673/（02）77343671 

E-MAIL：apple@ntnu.edu.tw  /  vicky2810@ntnu.edu.tw
新民高中校園平面圖

交通路線資訊：
http://w3jm.shinmin.tc.edu.tw/recruit/images/recruit/recruit_map.pdf
新民高中錦中街停車場





表演藝術科專業教室(綜合大樓九樓)








